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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资产过户的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烟台旭力生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青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尔新材料”）80%股权，该项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

重组”）。 

本次重组已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6 日、2018 年 10 月 23 日、2018 年 11 月 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8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

产已经完成过户手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资产过户情况 

2018 年 11 月 19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公司海尔新材料已办理完股

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海尔新材料 80%的股权，胶州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核 发 了 新 的 《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2817255914261）。 

二、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报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道恩股份已经按照《股权收

购协议》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了首次股权转让价款，道恩股份本次交易实施过程

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3、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

性差异的情况。 

4、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道恩股份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发生更换或调整的情况；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

人员的调整已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5、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没有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各方已按照《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各自义

务，不存在违约的情形。交易各方作出的承诺事项均正常履行，不存在实质性违

反承诺内容的情形，继续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7、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认为： 

1、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未导致道恩股份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借壳上市；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的方案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与批准，该等授权与批准合法、

有效。 

3、本次重组的实施符合交易各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4、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

形。 

5、道恩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动；海尔新材料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已履行必备的备案程序。 

6、道恩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道恩资金、资产被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也没有发生道恩股份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在履行，不存在实质性违反承诺内容的情

形，继续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8、本次重组涉及的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备查文件 

1、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3、《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

告书》； 

4、《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1 日 




